
建照委審 檢討座談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法規委員會/委審小組 10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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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委審執行案件成效

貳.委審合約執行

叁.審查重點

肆.委審執行議題討論與建議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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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委審執行案件成效

建照委託審查案件統計

月份 件數 核准 退回補正 備註

8 11 11 0
9 28 22 6
10 35 30 5

11/13 17 11 1 5件審查中
統計至10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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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委審合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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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委審合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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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審查重點

建照審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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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審查重點

一、書表

1.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書……………………………….……………………01
2.規定項目審查表……………………………………………………………………..…04
3.現地彩色照片……………………………………………………………………...……05
4.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免由建築師者，免附)………….……06

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5.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限土地非自有者)………………………………………07
6.使用共同壁協定書(未使用共同壁者，免附)……………………..……08
7.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09
8.地籍圖謄本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10
9.地上物拆除同意書(本次無委託拆除執照)
10.建物所有權狀或其他產權證明文件影本(載明與正本相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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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審查重點

三、圖說
11.地基調查報告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並應包括經審查通過之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及證明文件…………..………………....12

12.建築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15
13.經預審者，其審定結果通知文件

(本次委託為非公眾一定規模以下,故先排除預審案件)
14.建築線指示（定）圖或免指示（定）建築線證明文件………………………..…16
15.需經都市設計或都市更新審議案件，其審議通過之書圖及證明文件……18
16.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其由經委託或指定之專家、機關、團體審查通

過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本次委託為非公眾一定規模以下,故先排除結構外審案件)

17.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查核項目(目前無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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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審查重點
四、基地條件限制
18.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19
19.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22
20.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25
21.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且無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

安全評估結果報告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證明檔者，
其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32

五、土地使用管制
22.農業用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規定(目前無須審查)…………………..35
23.容積率、建蔽率、建築物層數或建築物高度規定值…………………………37
24.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用途……………………………………….……38
25.都市計畫書或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計畫書附條件規定……………………..40
26.建築物用途………………………………………………………………………………….…..……42
27.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之其他項目(目前無須審查)
六、附件
附件一 : 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
附件二 :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裁罰基準
附件三 : 高雄市禁限建管制地區列表‐1090226
附件四 : 建造執照加註事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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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委審執行議題討論與建議

備忘錄(重點項目審核表)

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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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檢核表)

肆.委審執行
議題討論與建議

委審小組會依審查案件屬於較
重要或容易遺漏之法令或規定
製表，以提醒審查建築師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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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高雄市政府公布版本，勿以中央地質調查所版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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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委審執行議題討論與建議(以下開放討論)

議題1.是否符合委審案件有否機制把關?

委審案件類型 EX依技規設計施工編55條增建昇降機案件。
前提也符合5樓以下，非公眾使用之店鋪住宅類…
是否可委審?
(屬於建照或雜照?)
(若有牽涉原有建物需變更使用?)

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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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
案件可以審多少次複審?是否限制2次(9天內)?
何種狀況該案件駁回(6個月內需完成補正，是否只限一次?)，
案件駁回後再次掛件時費用需重新繳納。

建築法 第三十六條
起造人應於接獲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日起六個月內，依照通知改正
事項改正完竣送請復審；屆期未送請復審或復審仍不合規定者，
主管建築機關得將該申請案件予以駁回。

肆.委審執行議題討論與建議(以下開放討論)

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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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委審執行議題討論與建議

議題3.
案件兩人一組共同審查，審查時間控制?第二人複審機制?

舉例 …3小時的時限，若當天有4件，則甲建築師+乙建築師
各分2件，甲案件審畢後是否有時間由乙建築師執行重點審
查
(如1.法定空地有無重複使用?

2.土管規定:土管最新?退縮規定?建蔽容積?綠化?...等等
3.高市建管自治條例 如騎樓規定..
3.高市畸零地自治條例 畸零地尺寸檢討
4.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 …如住宅區/店鋪類使用一
或二樓(路寬>15米)以及分戶牆構造..

議題討論

議題4.
委審案件核准後之抽查作業，目前由建管執行，往後是否由
委審建築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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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參與

建照委審 檢討座談會

其他議題 請踴躍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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